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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B，T31007～2011刖吾《风电场工程勘察设计收费标准》(以下简称本标准)是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关于印发(可再生能源发电工程定额和造价工作管理办法)的通知》(发改办能源(2008)649号文)、《国家能源局关于下达2010年第一批能源领域行业标准制(修)订计划的通知》(国能科技(2010)320号文)的精神和要求组织制订的。近年来我国风电建设发展迅猛，建设项目规模也不断扩大。为进一步规范风电场工程的勘察设计收费行为，维护发包人和勘察人、设计人的合法权益，促进我国风电场工程建设的健康、有序发展，按照“国家宏观调控，市场竞争形成价格”的原则，并结合陆上、海上风电场工程建设的特点制订了本标准。本标准是在2002年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建设部颁布的《工程勘察设计收费标准(2002年修订本)》(计价格(2002)10号)基础上对陆上、海上风电场工程勘察设计收费标准进行了细化，是对《工程勘察设计收费标准(2002年修订本)》中风电场工程收费标准的补充。本标准广泛征求和综合了各方意见、建议，对各项内容进行了认真的调研、测算，保持了风电场工程勘察设计收费体系的继承性、适用性、公平和公正性。本标准由水电水利规划设计总院提出。本标准由能源行业风电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并负责解释。本标准起草单位：可再生能源定额站、中国水电顾问集团西北勘测设计研究院。IT



NB，T31007—2011关宗印、郭建欣、赵历涛、张天存、于征、王志硕、黄琳、张瑞娥、赵光竹。本标准审查人：王民浩、易跃春、赵生校、董德兰、李建英、田景奎、马龙海、糜又晚、杨建设、姜世平、李卫林。总院(北京市西城区六铺炕北小街2号，100120)。IIl



1总则NB，T31007—20111．01为规范风电场工程勘察设计收费行为，细化陆上、海上风电场工程勘察设计收费，在原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建设部颁布的《工程勘察设计收费标准(2002年修订本)》基础上，制定本标准。1．02本标准适用于新建的陆上、海上风电场工程，其他风电场工程参照执行。1．0．3本标准是对《工程勘察设计收费标准(2002年修订本)》中风电场工程收费标准的补充条款，本标准条款未涉及部分仍执行《工程勘察设计收费标准(2002年修订本)》中对风电场工程的相关规定。10．4本标准规定风电场工程勘察设计按规划阶段、预可行性研究阶段、可行性研究阶段、招标设计阶段、施工图设计阶段五个阶段划分。1．0．5风电场工程勘察设计各阶段勘察设计工作内容及深度应遵循相应阶段的勘察设计规程、规范要求。1，O6各阶段工作内容不包括以下专项(专题)编制服务收费：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表)或海洋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表)、土地预审及勘界报告或用海预审文件、地质灾害评估报告、压覆矿产资源调查报告、海域使用论证报告、海缆路由论证报告、通航安全评估报告、海缆穿越海堤论证报告、安全预评价报告、接入不属于本标准的项目。



NB，T31007—20112工程设计收费标准2．0．1工程设计费按照下列公式计算：工程设计收费=工程设计收费基准价×补充调整系数K×(1±浮动幅度值)工程设计收费基准价=基本设计收费+其他设计收费基本设计收费=工程设计收费基价x专业调整系数×工程复杂程度调整系数×附加调整系数2．0．2补充调整系数茁按以下公式计算：补充调整系数x=补充调整系数Kl×补充调整系数尬补充调整系数蜀根据设计复杂程度或工程条件确定。补充调整系数恐根据装机容量确定。1补充调整系数为的确定：1)对陆上风电场，首先根据工程复杂程度赋分表(见表2．0．2．1)计算赋分值，然后根据赋分值确定相应的补充调整系数K1(见表2．0．2．2)。表2．02—1陆上风电场工程设计复杂程度赋分表项目工程设计条件赋分值轮毂高度≤60re-2塔筒60m<轮毂高度≤80ml轮毂高度>80m2简单：地质条件好或不需要进行地基处理-2基础处理中等：按常规进行地基处理2复杂：地质条件复杂，需进行特殊地基处理6环保环保要求简单-22



NB，T31007—2011续表202—1项目工程设计条件赋分值环保要求一般环保环保有特殊要求2全部电缆埋设O集电线路架空线路为主3简单：一般常规设训，工作量小场内道路中等：设计难度和工作量适中2复杂：道路设计难度及工作量大电压等级≤1lOkV-2升压站电压等级220kV1电压等级≥330kV2起伏小或比高≤20m的平原-2起伏较大或比高≤80m的丘陵2地形起伏变化很大或比高>80m的山地6河滩、滩涂表202-2陆上风电场工程设计复杂程度补充调整系数五表分类赋分值区间划分补充调整系数r。I类设计复杂程度赋分值之和≤5的风电场上程045II类5<设计复杂程度赋分值之和<10的风电场工程050ⅡI类设计复杂程度赋分值之和≥10的风电场工程055风电场地形条件比高大于等于200m的山区风电场场内交通道路的设计费另行计算。(见袁2．0．2—3)。



NB，T31007—2011表20．2—3海上风电场工程补充调整系数局表工程条件补充调整系数芷。潮问带095水深5m095水深20mJoo水深50ml20水深>50m130当水深介于两子目之间时，采用内插法计算。2补充调整系数恐的确定见表2．0．2-4。表2．0．2-4风电场工程补充调整系数噩表总装机容量补充调整系数岛≤30MWl3050Mw100looMw085200Mw065≥5㈣W045当总装机容量介于两子目之间时，采用内插法计算。2．0．3各阶段设计收费等于工程设计收费乘以各设计阶段工作量比例。风电场工程各设计阶段工作量比例见表2．0．3．1。表203—1风电场工程各设计阶段工作量比例表设计阶段规划预可行性研究可行性研究招标设计施工图设计工作量比例3203545注预可行性研究和可行性研究两阶段工作合并直接开展可行性研究设计工作时．则可行性研究阶段设计费乘1．4的系数。4



NB，T31007—20113工程勘察收费标准3．0．1工程勘察费按照下列公式计算：工程勘察收费=工程勘察收费基准价X(1±浮动幅度值)工程勘察收费基准价=工程勘察实物工作收费+工程勘察技术工作收费工程勘察实物工作收费=工程勘察实物工作收费基价X实物工作量×附加调整系数工程勘察技术工作收费=工程勘察实物工作收费×技术工作收费比例3．0．2陆上风电场工程勘察收费执行《工程勘察收费标准(2002年修订本)》中的通用工程勘察收费标准，海上风电场工程勘察收费执行海洋工程勘察收费标准。预可行性研究、可行性研究、招标设计阶段的勘察实物工作量应根据相应阶段规程、规范要求确定。3．03规划阶段收费按预可行性研究阶段勘察收费额的25％计算。施工图设计阶段收费按招标设计阶段勘察收费额的30％计算。3．04预可行性研究和可行性研究两阶段工作合并直接开展可行性研究工作时，则可行性研究阶段勘察收费乘1．4的调整系数。3．0．5工程勘察作业准备费主要包括办理工程勘察相关许可，以及购买有关资料的费用；拆除障碍物，开挖以及恢复地下管线费；修通至作业现场道路，接通电源、水源及平整场地费；勘察材料以及加工费：勘察作业大型机具搬运费：青苗、树木赔偿以及勘察作业临时占地(海)补偿费；勘察人临时生产、生活设施租用或建设费等。



NB，T31007—2011工程勘察作业准备费按照相应阶段工程勘察收费基准价的10％～15％计算收费。海上风电项目船上作业避风及候潮过程中发生的租用大型船只的费用由发包人另行支付。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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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总 则

NB，T 31007—2011

1．0．1 本条叙述了本标准制定的目的。海上风电场工程指沿海多

年平均大潮高潮线以下海域开发建设的风电场，包括在相应开发

海域内无居民海岛上开发建设的风电场。海上风电场包括潮问带

及潮下带风电场、近海风电场和深海风电场。

1．0．2本条叙述了本标准的适用范围。分期建设风电场属新建工

程，其他风电场包括改、扩建工程。

1．0．3本条明确了本标准与《工程勘察设计收费标准(2002年修

订本)》的关系，除本标准补充规定的条款外，勘察设计收费分别

执行《工程勘察设计收费标准(2002年修订本)》中的《工程勘

察收费标准》和《工程设计收费标准》的相关规定。

1．0．6本条明确了本标准中不包含的专项服务。其他不属于本标

准的项目包括：水文、气象等资料的收集；测风及海洋水文设施

的建设、风资源及海洋水文观测及相关数据采集：风电场送出工

程、风电场地形条件比高大于等于200m的山区风电场场内交通

道路、对外交通工程勘察设计以及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应提交的相

关报告或文件编制等。对外交通工程指风电场场址区域外的交通

工程。

9



NB，T 31007—2011

2工程设计收费标准

2．0 1 本条对工程设计收费的计算方法作出规定。除补充调整系

数K根据本标准规定确定外，其余部分(基本设计收费、工程设

计收费基准价)计算方法执行《工程设计收费标准(2002年修订

本)》中的相关条款。

2 0．2本条对补充调整系数K的计算方法作出规定。

2 0．3本条对风电场工程各设计阶段工作量比例作出规定，同时

对预可行性研究和可行性研究两阶段工作合并给出了调整方法。

lO



NB，T 31007—2011

3工程勘察收费标准

3．0 1、3 0．2《工程勘察收费标准(2002年修订本)》中规定风

力发电工程勘察收费执行通用工程勘察收费标准。本标准进一步

明确了陆上风电场执行《工程勘察收费标准(2002年修订本)》

中的通用勘察收费标准，海上风电场执行海洋工程勘察收费标准。

3．0，3本条规定了规划阶段、施工图设计阶段勘察收费的计算

方法。

3．0．4本条规定了发包人要求不做预可行性研究阶段工作，而直

接开展可行性研究阶段工作时的收费计算办法。

3．0．5本条规定了工程勘察作业准各费包括的基本内容及计算

方法。工程勘察作业准备费费率的取定根据勘察作业条件，好的

取低值，差的取高值。海上风电项目因受气候、候潮等影响发生

的大型船只租用费用，由发包人与勘察人协商确定收费额。




